附件
财政数字证书申请表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填写

	申请人姓名
	
	固定电话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单位名称
	
	部门名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财政业务系统
	[  ] 单位帐 [  ] 国库支付 [  ] 非税收入收缴 [  ] 工资统发 [  ] 其他系统

	网络接入情况
	[  ] 光纤专线        [  ] VPN方式     

	个  人
声  明
确  认
	本人在申请财政数字证书时，对提交的鉴证材料和注册信息作如下声明：
本人保证提交给自治区财政厅的所有信息及鉴证材料（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复印件）均真实有效，并愿意对因提交虚假信息和虚假材料而引起的任何纠纷和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填写

	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经确认，证书申请人所提交材料真实、完整、有效。同意申请。
单位（盖章）：                   财务负责人（签字）：             

	以下内容由主管部门填写

	主管部门意见（盖章）
	

	以下内容由自治区财政厅填写

	自治区财政厅（主管处）意见
	

	处理结果
	


填表说明：
1、本申请表申请者填写部分均为必填项；2、本申请表不得涂改，涂改无效，请认真填写；3、证书申请者必须向自治区财政厅提交1份身份证复印件；4、咨询电话：0771-5323268 ，5331800。
